重庆财经学院缓考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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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缓

考

理

由
	签　　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签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学

院

意

见
	   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教

务

处

意

见
	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说明：

学院各级负责人应严格审查把关，严格控制缓考学生人数；

原则上“缓考申请表”至少应提前3个工作日报到教务处审查，经教务处同意后才能缓考，否则按旷考处理；
无论何种原因申请缓考，须同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由二甲及以上医院提供相关病历证明；
按照我校学籍管理规定，如果缓考学生成绩不及格，无补考机会；如果缓考学生能参加考试，需到教务处撤回申请，否则仍按“0”分计。
